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  出勤管理要點

104年3月11日修訂

1、 依據教師請假規則、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、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、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（現改制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99年8月9日教中（人）字第0990583795號書函，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校長、教師、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及職員工。
3、 除依規定請假，學期中教師每日均應上班出勤滿8小時，並應依相關規定配合學生在校之時間到勤，以利執行教學及學生安全維護等相關工作。(值勤導護工作，另依規定予以補休)
4、 校長、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及職員工每日出勤時數應滿8小時，上下班時間規定如下：
(1) 上班時間為上午7時30分，下班時間為下午16時30分，並應依規定簽到退。
(2) 上班時間可彈性為上午7時30分至8時，下班時間可彈性為下午16時30分至17時；於上下班彈性時間內，應保持適當之人力在勤，以利教學及行政工作之推展及聯繫。
(3) 增列中午時段延長工作服務時間，該時段以加班1小時計算，合併於寒暑假下午彈性補休，不受6個月之限制，並應填寫「中午時段增列工作服務時間加班及補休申請單」(如附件)。
(4) 寒暑假依規定應全日上班之期間，為學期結束後一週及開學前一週，一週之計算應以休業式(開學日)起往後(往前)計算，其休業式(開學日)本日不予計入。
(5) 寒暑假期間，為利教學及行政工作之推展及聯繫，並避免影響民眾及師生到校洽公等情事，各處室均應控管妥置適當人力，以維持公務之正常運行。
(6) 寒暑假依規定出勤期間，得依教師請假規則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定之日數及時數請假。
5、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業經校務會議及校長同意並函報縣府核備，實施免簽到退。
6、 校長因綜理本校教學、行政及對外事務，得免簽到退。
7、 因公外出，以不超過2小時為宜，並應於公出登記簿註明公出事由、地點、公出時間、返回時間，經各處室主管核准後，始得公出；公出處理公務者，仍應按規定簽到退。(各處室主管公出，應由校長核准)
8、 因業務需要，公出時間如在2小時以上或不能返回簽到退者，應簽請公(差)假為宜；公出及公(差)假應於合理路線及時間內往返，以保障同仁權益。
9、 本校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，於寒暑假開學前三天，應擇1日為教學準備日、擇1日為返校日。（教學準備日與返校日得合併辦理）

10、 本要點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；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